同济大学进口科教用品免税申请表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	货物名称：
	品牌/型号：

	原产地：
	供货地：

	原币单价：
	数量[台（套）]：

	使用管理人：
	联系电话：

	备注：

	科教用品具体技术指标、参数：


	科教用品工作原理：


	用途说明（请详细说明拟购设备在用于科研、教学中的用途，并明确相关项目名称或相关教学实验项目的名称等）



	仪器设备申请部门承诺：

申请减免税的进口仪器设备经费已经落实，且已阅读《海关总署公告2007年第13号》（关于实施《科教用品免税规定》和《科技用品免税暂行规定》有关办法）并承诺：

该仪器设备免税进口后，资产按同济大学资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管理和使用。我部门保证经批准免税进口的教科用品，将直接用于同济大学的科学研究、教学和科技开发活动，未经海关许可绝不擅自转让、移作他用或进行其他处置。

免税进口的科教用品，经海关核准后，可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，但绝不移出本单位。

如违反有关规定，将免税进口的科教用品转让、移作他用或进行其他处置，我部门负责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部门（盖章）： 


